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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科考试答案在开考期间泄露 4人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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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考试答案的考生吴某
在证言中称，2015 年 10 月底，
赵某来其单位问有没有人想要
报名参加全国一级注册消防工
程师资格考试，还说可以提供
作弊设备发答案,但考过以后，
需要把证件押在赵某那一年。
当时赵某收了他 1500 元报名
费。等到考试前一天晚7点多
钟，赵某约他给了他一个无线
接收器设备，并教了他如何使
用。吴某称，考试时他带了设
备进了考场，进考场前，被老师
用扫描器扫到了。他就把设备
连手机一起交到了讲台上。

张某甲也是购买了答案的
考生之一，张某甲称，赵某帮他
完成全国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资格考试的报名，并告诉可以
向他提供考试答案，赵某还向
他提供了作弊设备，并向他收
了500元的作弊费用，但考试
当天，该作弊器没有接收到答
案，他就放弃了考试。

证人李某称，2015年 11月
份，他联系李某乙问是否能买
到当年全国一级注册消防工程
师资格考试的答案，李某乙告
诉他会提供作弊设备，但每个
作弊设备需要200元押金，李某
乙向他提供了5个作弊设备，并
收了1000元钱，但当天考试，该
设备没有接收到答案。

证人王某称，李某乙说有
2015 年度全国一级注册消防
工程师资格考试的答案并可以
提供考试的作弊设备，2015年
12月 17日晚上，李某乙通过他
人将9个作弊器交给他，他通
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李某乙
4000元，他将7个作弊设备发
放给参与考试的考生，但后来
有四五个考生反映没收到答
案，他将该事告诉李某乙，李某
乙告诉他可能是信号的问题。

（洪雪 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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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买答案
作弊器被没收

国家级考试作弊 4人被判刑
全国一级消防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为绝密级国家秘密

团伙用发射器、电子接收器作弊泄题

原本就因组织考生作弊被判
刑，但李某甲和李某乙不思悔改，
出狱后重操旧业，并找来姜某和
赵某分工协作。有人负责找考
生、有人负责从网上购买答案和
考试作弊器，有人负责参加考试
拍摄考题，有人架设接收器并在
考试期间放风。就这样，该团伙
在 2015年 12月的国家一级消防
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中作弊，致
使考题泄露。

《法制晚报》记者昨天上午获
悉，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判决，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
处李某甲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判处李某乙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判处姜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
月，判处赵某有期徒刑一年。

27 岁的姜某是江西省崇仁
县人，专科，案发前无业。31岁的
李某甲是江西省南昌县人，专科，
原系江西省赣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曾因犯非法获取国家
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半年。
32岁的李某乙也是江西省南昌
县人，本科，案发前无业，曾因犯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八个月。29岁的赵某是江
西省上高县人，中专文化，案发前
无业。

南昌市青山湖区法院一审认
定，2015年 12月 14日，李某甲和
李某乙、姜某在南昌市青山湖大
道祥和花园李某乙家中合谋在
2015 年 12 月的国家一级消防注
册工程师资格考试中作弊牟利。

他们商定由李某乙负责在网
上购买考试答案和作弊用的电子
接收器、姜某报名参加考试并在
考试中负责拍摄试题发给李某
甲，李某甲负责架设发射器、调试
电子接收器及核对、整理答案并
将答案通过发射器传送至考生的
电子接收器。

2015年 12月 16日，李某乙网
购200个电子接收器和数个发射
器，并在网上联系确定了购买答
案的渠道后，将电子接收器分发
给李某甲及王某、帅某等人，李某
甲等人再将接收器分发给购买答
案的考生。李某甲伙同卫某将发
射器安装在南昌的三家酒店客房
里。李某甲将作弊拍照用的一部
苹果手机交给姜某，姜某要求李
某甲将答案发送给“范子”（身份
不详，另案处理）。

赵某得知李某甲有考试答案
出售后，从王某（另案处理）处获
得了 10多个作弊用的电子接收
器，并将作弊器分发给购买答案
的卢某等考生。

2015年 12月 18日，在一级消
防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消防安
全技术实务》《消防安全技术综合
能力》科目开考期间，李某甲在南
昌市青山湖区北京东路皇朝网
吧接收姜某从考场发出来的试题
照片，与李某乙发送过来的试题
答案比对后，将答案通过 QQ 分
别发送给周某及“范子”，“范子”、
张某、万某通过作弊发射器传送
至考生的电子接收器上。

案情

团伙在国家级考试中
组织作弊

李某甲、李某乙、姜某、赵
某的上述行为致使一级消防注
册工程师资格考试《消防安全
技术实务》《消防安全技术综合
能力》科目考试答案在开考期
间泄露，造成众多考生作弊的
严重后果。

经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公安部消防局认定，一级
消防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属于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经江西
省国家保密局认定，一级消防工
程师资格考试《消防安全技术实
务》《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科
目的试题和答案的密级属绝密
级。2015年 12月 19日，四被告
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法院认为，4被告人在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
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
罪，且被告人李某甲、李某乙系
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但4被

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依
法均可从轻处罚。

南昌市青山湖区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以组织考试作弊罪，
判处李某甲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李某
乙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2万元；判处姜某有期徒刑
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6万元；
判处赵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
罚金1.4万元。

一审判决后，姜某不服，提
起上诉。姜某认为，他在共同
犯罪中作用较小，并非主犯，应
认定为从犯；且认罪态度好，具
有悔罪表现；一审判决量刑过
重，请求改判。

南昌市中院审理认为，姜
某伙同原审被告人李某甲、李
某乙、赵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
考试中，组织作弊，其行为已构
成组织考试作弊罪。李某乙、

李某甲曾因犯罪被判刑，刑满
释放后，在5年内又犯本案，系
累犯，应从重处罚。上述4人归
案后如实供述，系坦白，可从轻
处罚。

上诉人姜某提出其在共同
犯罪中系从犯的上诉理由，经
查，原审被告人李某甲、李某乙
和姜某供述，3人在共同犯罪中
进行了明确分工，由李某乙负
责在网上购买考试答案和作弊
用的电子接收器，姜某报名参
加考试并在考试中负责拍摄试
题发给李某甲，李某甲负责架
设发射器、调试电子接收器及
核对、整理答案并将答案通过
发射器传送至考生的电子接收
器，姜某的行为在共同犯罪过
程中所起作用较大，该上诉理
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南昌市中院于今年 1月 12
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记者了解，案发当日，公
安机关扣押了李某甲持有的答
案发射器 1 台，扣押了姜某持
有 的 苹 果 牌 iPhone5s 手 机 1
部，扣押了李某乙持有的组装
电脑 1 台、笔记本电脑 1 台、无
线电接收器 233 个、答案发射

器两台。
根据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出具的函显示，全国一级消防
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在启用前
为绝密级国家秘密。所谓“启
用之前”意即启封并适用完毕
之前，特指考生按规定结束考

试离开考场之前的时间段。
公安机关在犯罪现场发

现，李某甲团伙是通过 USB 线
将电脑和无线电发射装置相连
接，利用电脑程序将编辑好的
考试答案通过USB线传输到无
线电发射装置上发射出去的。

揭秘

涉案考试答案属于绝密级国家秘密

证人周某证言称，有人跟
其说，有几个考生需要参加全
国一级消防注册工程师资格考
试，问有没有考试答案。周某
身边也有几个考生想要买全国
一级消防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
的答案。

周某就打电话问李某甲有
没有2015年12月举行的全国一
级消防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的
答案。李某甲答复有答案，但
这次考试考点比较多，他人手
不太够，需要周某帮助负责一

个考点的发射器维护工作。周
某就答应了。

考试前一个星期，周某因
为忙不过来，就打电话给老乡
万某和大学同学张某乙帮忙。
周某说在李某甲那儿拿了10多
个作弊设备，分发给考生。万
某和张某乙负责在美森博纳酒
店架设作弊的发射器，保证发
射器的正常发射。

证人万某称，考试前几天，
周某打电话让拿着作弊设备到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附近测试信

号，看看接收器能不能正常接
收到答案。2015年 12月 18日，
周某叫万某和张某乙到宾馆
去，把发射设备装好，万某在考
场外围测试发射器的信号能不
能覆盖到学校，能不能接收考
试答案。张某乙就在宾馆房间
里面发答案，周某答应一天给
万某和张某乙每人 500 元到
1000 元的劳务费，如果周某名
下的考生通过了考试，他们还
可以拿到每个考生考试费用的
10%当作提成。

受托帮人作弊 挣劳务费


